
兩岸國際

發佈：2013-04-22, 週一 17:01
點擊數：5604

人口老化是很多發展國家和城市面對的問題。香港是一個亞洲的先進城市，醫療科技進步令市民
的平均壽命延長，人口老化問題亦愈來愈嚴重。根據美國的統計資料，香港人於二零一二年的平
均壽命超過八十二歲，全球排行第八。香港政府統計處於二零一一年進行人口普查，於二零一二
年，香港約有百分之十三人口為六十五歲或以上人士，即大約有九十一萬。於二零四一年，六十
五歲或以上人口將增加至百分之三十，即有二百五十萬人。

      香港沒有設法定退休年齡，但根據統計處資料，於二零一一年，在六十五歲以上的人口中
，百分之八十自稱已退休，而在六十至六十四歲的人口中，只有百分之四十四稱已退休。香港政
府各長者發放的「高齡津貼」及於二零零零年開始實行的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皆是以六十五歲為申
請人的最低年齡，因此即使香港沒有法定退休年齡，六十五歲是一般認為的退休年齡的界定。 

      因為香港沒有全民退休保障計劃，很多市民退休後即面對零收入，對退休後的生活感到憂
慮。根據全球最大人力資源服務機構(MERCER)有關二零一二年最高生活成本調查，香港排行第九
，可見香港人的退休生活成本並不便宜。香港社會服務聯會於二零零五年曾作基本生活開支研究
，發現六十歲以上市民的每月生活開支為二千六百五十元，按通脹變化，這數字於二零一二年約
為三千二百三十元，住屋開支並未計算在內。政府統計處亦定時調查香港的生活成本，根據二零
零九至二零一零年的住戶開支統計調查，最低開支的百分之二十五為每月七千二百四十八元；就
算市民有免費居所，其食物及基本生活開支仍需五千多元。 

      以上的數字是最基本的生活開支，只以維持生命為原則。香港的樓價高昂，若退休人士需
租住私人房屋，生活開支將大大超越以上的數字。然而，面對高昂的生活費用，香港卻沒有健全
的退休生活保障計劃及政策。香港人若要有安穩的退休生活，只能依靠私人儲蓄和親人照顧，因
為單靠政府發放的福利金是極不足夠。 

      按現行的制度，六十五歲或以上的香港永久性居民可申請領取政府的「高齡津貼」。這津
貼原於一九七三年，當時的英國殖民地政府稱之為「老弱津貼」，是為傷殘或年老人士提供的財
政補貼。政府於一九七七年將「老弱津貼」分為「高齡津貼」和「特別需要津貼」，前者是為七
十五歲以上人士而設，後者則提供財務援助予傷殘人士。一年後，政府將申請「高齡津貼」的年
齡降至七十歲，並以此作為有需要長者的主要收入來源。於一九八七年，當局再降低申請年齡，
向符合資產及入息審查上限而在六十五至六十九歲之間的長者發放「高齡津貼」，目的是要援助
經濟上需要協助的長者及減輕年輕一代的負擔。現時「高齡津貼」是每月一千零九十港元，六十
九歲或以下的人士需通過財務審查，七十歲或以上的長者則不需符合任何申請條件。 

      長者每月領取一千零九十港元的「高齡津貼」，只可應付上文提及的生活開支的三分之一
或更少，因此市民稱之為「生果金」，為回饋長者貢獻社會的敬老表示，因為金額不能維持生活
，只夠買生果吃。 

      香港只有「高齡津貼」處理長者需要，而這是不能應付他們的基本生活所需，因此政府於
二零零零年推出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目標是使市民能盡早作退休生活的財政準備，以紓緩人口老
化對政府福利政策的壓力。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的方案可以追溯至一九六六年，當時的港英政府已
洞悉香港有需要設立退休保障計劃，並曾研究設立中央公積金制度，計劃規定合資格僱員向中央
公積金供款，而合資格退休長者可定期從中央公積金領取款項，發放的金額是一視同仁。但社會
對計劃意見分歧，而港英政府內部亦有聲音反對中央公積金，主要是擔心若中央控制鉅額公積金
，可能會令政府財政、金融及外匯市場不穩，亦有意見指僱主及僱員需承擔額外開支的同時，中
央公積金發放的款項仍不足以令市民有足夠的退休保障，因此計劃胎死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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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一九九三年，港英總督彭定康建議以強制性供款形式的老年退休金計劃，令所有六十五
歲或以上的居民可以每月領取退休金，金額約為工資中位數的百分之三十，若以當時的物價計算
，大約是每月二千三百元，按通脹調整，是現時的三千四百元。計劃的經費由僱主及僱員承擔，
而供款率為僱員收入的百分之三。建議與中央公積金計劃相同，而社會各界仍有很大分歧，反對
聲音指劃一性退休金對貧窮人士並不足夠，而富有人士卻不需要。亦有反對聲音指計劃把社會福
利和退休保障兩個概念混為一談。最重要的反對聲音指，退休保障制度會如大部分福利國家的退
休金計劃一樣最終失敗。當時的中方代表陳佐洱(當年的港澳辦基本法委員會秘書處司長)更批評
此制度會令香港「車毀人亡」。最後退休金計劃的動議被立法局否決，而港英政府於一九九五年
一月宣佈放棄計劃，有政治評論員指港英政府是因中方的壓力而放棄。 

      為盡快設立強積金制度，港英政府於放棄退休金計劃後兩個月，推出另一項退休金計劃，
就是現時的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政府指綜合公眾對不同退休計劃的意見，認為以強制性供款，並
以私營機構營運公積金的方式較被公眾接受。港英政府於一九九五年六月向立法局提交設立強積
金的草案，並於一個月後成功通過，於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一日正式實施。 

     強積金的運作是由僱主及僱員分別供款，供款率為僱員薪酬的百分之五，如一名僱員的薪
金為每月二萬元，僱員便要用一千元供強積金。同時，僱主亦需額外為該名僱員供一千元的強積
金，因此該僱員的強積金戶口每月會有二千元的供款。計劃對供款設有上限及下限，若僱員每月
的收入是低於六千五百元，他可被豁免供款，但僱主仍需為僱員供款。供款的上限是一千二百五
十元，若僱員的月薪高於二萬五千元，僱主及僱員每月的強積金供款最高仍是一千二百五十元。
除僱員外，自僱人士亦需向強積金供款，但就沒有僱主的供款。在強積金制度，需供款的僱員及
自僱人士被稱為計劃成員。 

      在領取累積供款方面，計劃成員需要年滿六十五歲才可提取累積的款項，若要提早拿取供
款，必須符合以下其中一項條件﹕第一，計劃成員年屆六十並提早退休；第二，永久離開香港；第
三，完全喪失工作能力；第四，累計供款不超過五千元，而且計劃成員在過去十二個月沒有向強
積金計劃供款。 

      強積金的供款全交由私人金融機構管理，這些機構被稱為強積金計劃服務提供者。由接收
供款的行政工作、託管資產、基金管理的投資決策，都由私人金融機構負責。政府成立的強積金
計劃管理局主要負責監管，確保各方遵守強積金條例，如檢控沒有為僱員供款的僱主。 

      現時有二十多間金融機構提供四十一個強積金計劃，每個計劃有一定數量的基金投資選擇
。法例規定選擇使用那一間強積金服務提供者及強積金計劃的權屬於僱主，若僱主選擇了某一間
服務提供者的強積金計劃，僱員只可以選擇在該計劃的基金投資，即使僱員認為其他計劃較適合
自己，亦沒有選擇。當僱員轉職，才可將累積於計劃內的供款轉移至自己選擇的強積金服務提供
者及強積金計劃。 

      每個強積金計劃提供不同種類的基金，以覆蓋不同的投資風險，例如大部分計劃，會有不
同地區的股票基金及債券基金。根據強積金條例，所有強積金計劃都必須提供最少一隻低風險的
保守基金。強積金管理局每月公佈一個訂名儲蓄利率，而保守基金的每月回報必須高於該月的訂
明利率。然而，訂明利率一般都十分低，二零一二年全年的訂明利率是百分之零點零零七。若回
報只達訂明利率，扣除基金管理費，保守基金的回報十分低，甚至可能是負回報。某些強積金計
劃會提供保證基金作低風險投資選擇，該類基金會保證本金的安全或回報，但附有一定的條件，
例如鎖定投資年期，若於期內撤換，便會失去本金或回報的保證。 

      強積金計劃實施至今已有十二年，全港有二百三十多萬名僱員及自僱人士是強積金計劃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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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於二零一二年九月，強積金的累積資產為四千一百多億元。然而，即使強積金制度已實施多
年，市民對其評價卻十分負面。市民反感的主因是強積金回報不理想。香港消費者委員會於二零
一二年十月研究了五百多隻強積金基金資料，發現在過去五年，平均每年回報為百分之五點八，
而最差的基金平均每年虧損百分之十四。除回報不理想，強積金的管理費更進一步減少投資回報
。現時的平均管理費為百分之一點七，包括行政成本、投資管理費和保薦人收費，減去管理費，
淨回報只有百分之三點四。若把通脹計算在內，實際回報是微乎其微。 

     強積金回報低微是因為制度窒礙競爭。由於選擇使用那一間強積金服務提出者的權在僱主
的手，只要僱主願意選用，服務提供者便不愁沒有客源。強積金的回報亦不會影響僱主的利益，
因此如僱主不關心僱員的強積金回報，即使僱主所選擇的計劃回報差勁、收費水平不合理，服務
提供者亦不會擔心失去客戶，因此很多提供強積金的公司是沒有動機去調低收費及改善表現。僱
員的血汗錢被強迫投資在回報低、收費高的基金，因此他們對強積金制度十分反感。2010年八月
，香港理工大學的調查發現，六成的受訪者認為強積金無助減少退休生活的憂慮，更有四成受訪
者贊成取消強積金。香港大學於二零一二年六月進行的強積金調查，發現超過一半受訪者認為強
積金不能保障退休生活。 

      財政司司長曾俊華於二零一二年二月發表的財政預算案，建議停止已實施三年的退稅優惠
，改而向所有強積金戶口作一次性注資六千元，總額為二百四十億元。由於市民對強積金制度已
十分不滿，司長的建議被公眾強烈批評。多個政黨，包括民主黨，反對一次性注資強積金的建議
。方案令各界非常不滿，有些沒有強積金戶口的老師更怒氣沖天，連一向支持政府的保皇黨亦表
示不滿，更有聲音要求政府仿傚澳門向市民派錢。最終政府把注資強積金的方案，改為向各十八
歲以上的永久性居民派發六千元。這做法不但違反謹慎理財原則，亦不是將錢用在有需要的地方
。 

      政府於二零一二年十一月建議對強積金制度作出輕微修改，目標是要加強積金市場的競爭
，降低收費水平及改善投資表現。造改變被稱為強積金「半自由行」，計劃實施後成員每年會有
一次機會將僱員部分的累積供款轉移至自己選擇的強積金服務提供者及計劃，但僱主部分的累積
供款卻不能轉移。「半自由行」實施至今只有一個多月，能否有效降低管理費及改善強積金表現
仍有待觀察，但有政黨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進行調查，發現有六成受訪者不會因此轉移計劃。轉
移累積供款至另一計劃需六至八星期，僱員需先賣出強積金計劃的基金，等待六至八星期，再買
入新計劃的基金。若轉換計劃期間市場出現波動，即使選擇同類型基金，亦有機會出現低賣高買
的情況。 

      在一些行業，如飲食業，員工收入不高，甚至低於強積金供款的入息下限，因此僱員無需
供款，而根據強積金制度，若員工被解僱或停職，而僱主需向員工支付遣散費及長期服務金，但
僱主可向強積金計劃管理人申請，動用強積金計劃內僱主部分的累積供款，作遣散費及長期服務
金。這些低收入員工已缺乏僱員部分的強積金供款，加上僱主部分的累積供款被提取作遣散費及
長期服務金，他們退休時可使用的強積金餘額必定少得可憐。另外，在強積金制度下，家庭主婦
及自僱小販均沒有強積金戶口，因此亦得不到強積金的保障。 

      由於強積金計劃未能滿足市民的退休保障要求，社會上出現不少聲音要求實施全民退休保
障計劃，並以世界銀行提倡的退休保障三大支柱作藍圖。第一支柱是基本退休金，一般是由政府
管理；第二支柱是職業性退休保障計劃；第三支柱是個人自願性儲蓄、投資或保險。現時的強積
金屬於第二支柱，而支持全民退休保障的團體認為第一支柱的基本退休金是基層市民的主要退休
收入，但他們的薪酬十分低微，累積的退休金無法支持其退休生活，而第三支柱對大部分基層來
說，更是遙不可及，因此急需一個全民退休保障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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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民退休保障制度的概念是向所有六十五歲或以上的市民每月發放同一數量的退休金，有
不同的方案建議資金來源，例如政府、僱主及僱員三方共同供款，或由政府注資，開設一個基金
，以投資收益支持退休金開支。對於全民退休保障制度的建議，社會亦不乏反對聲音，主要是擔
心長遠來說，制度會因財政資源不足而崩潰。 

      民主黨是支持全民退休保障制度，當年更投票反對設立強積金制度。然而，強積金計劃已
運作超過十年，將其撤銷對香港未必有益處。當務之急是改善強積金的基金投資表現，及減低管
理費。與此同時，當局應盡快研究全民退休保障制度，尋求共識並開始實施。政府仍對全民退休
保障計劃有保留，但人口老化問題迫在眉睫，長者人口數目增加將令「高齡津貼」開支急劇上升
，構成沈重財政壓力。自一九六六年至今，香港人已不斷促請當局推行全民退休保障制度，若政
府繼續磋跎歲月，這不但是不負責任，更會令廣大市民不能老有所養。

作者劉慧卿為香港民主黨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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